

成都市锦江区三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院外重点人群免费体检DR检查项目比价采购公告
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老年人健康管理、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工作，中心将于2026年5月23日、24日、30日、31日开展院外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重点人群体检工作。鉴于院外体检点位距离中心较远，交通不便，中心未单独配置移动DR检测设备，需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提供服务，现进行公开比价采购。
一、项目概况
服务时间： 2026年5月23日、24日、30日、31日，共计4天。（服务地点由中心指定）
服务内容： 提供车载DR设备外出体检胸部正位DR检查服务，包括移动DR车辆租用、驾驶员配备、影像技师操作、以及影像诊断报告出具等。
预算及报价方式：报价按“元/人次”计算，包含所有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、车辆燃油费、过路费、设备使用费、维修保养费、税费等）
最高限价：55元/人次，投标报价不能低于41元/人次，结算以实际体检人次为准。
采购方式：比价采购，以最低价中标为原则。
二、服务要求
1. 车辆要求：
提供性能完好的移动DR体检车，能够满足外出体检胸部DR摄影需求；车辆具备国家工信部公告目录内的医疗车产品认证；车辆必须具备机动车行驶证、交强险、商业险等相关证件；若车辆故障，投标人需具备备用车辆保障能力，保证体检工作不受影响；具备影像PACS传输功能，能够出具诊断报告。
2. 人员要求：
需配备专业驾驶员1名（须持有有效驾驶证件）；配备影像技师1名（需持有放射技师资质）；配备影像诊断报告医生1名（具有相应执业资格资质，负责影像诊断和出具报告）。
3. 运行要求：
服务当天需在采购方指定时间前（一般为上午7:30前）到达指定地点，并完成设备调试；服务期间车辆运营费用（燃油费、过路费、停车费等）由中标方承担；投标人需承担本合同期内车辆、设备、人员的安全、法律责任。
4. 数据要求：
影像检查数据需实时传输并出具诊断报告（出具正式电子/纸质报告）；影像诊断报告需符合国家医疗标准要求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1、投标人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提供单位法人证书正本扫描件；
2、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提供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正本扫描件；
3、投标人须具备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提供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正本扫描件；
4、投标人须提供车辆行驶证扫描件；
四、投标资料
1、单位法人证书正本扫描件
2、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正本扫描件
3、《放射诊疗许可证》正本扫描件
4、DR车辆行驶证扫描件
5、驾驶员驾驶证、放射工作人员资质、医师执业证等人员资质扫描件
6、报价单（按元/人次填报，报价须在41-55元之间）
五、评价方式与成交原则
1、本次招采采用最低价中标原则。
2、资质审核合格的投标人，以报价最低者为成交供应商。
3、若出现最低报价相同的情况，综合评审机构性质（公立优先）、机构等级（三甲优先）进行选择。
4、报价超出55元/人次为无效投标；报价低于41元/人次为无效投标。
5、报价需注明投标单价（元/人次），报价需包含所有费用。
6、报价高于最高限价或低于成本价均视为无效文件。
六、招采流程
1. 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2026年5月21日12:00前；
2. 报名方式：通过我中心招采平台上传资料。
七、联系方式
联系单位：成都市锦江区三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联系电话：028-84676908，蒋老师
八、其他事项
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成都市锦江区三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有。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，如有虚假，将取消其参与资格。
成都市锦江区三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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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供应商应如实填写响应内容。


